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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区、街道）人民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34号）《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153号）《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1号）要求，有效防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故发生，最大限度控制事故的蔓延，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现予印发。请按照本预案的相关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定期组织演练。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2022年12月如皋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皋政办发〔2022〕149号）同时废止。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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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16932403][bookmark: _Toc213227949][bookmark: _Toc226539888] 总则
1.1 [bookmark: _Toc213227950][bookmark: _Toc226539889][bookmark: _Toc116932404]  编制目的
为切实做好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建立职责明确、规范有序的应急指挥体系，在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因突发环境事件影响供水时，及时、有效、科学地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有效控制和消除污染，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稳定，结合如皋市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2 [bookmark: _Toc116932405][bookmark: _Toc226539890][bookmark: _Toc213227951]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8149107][bookmark: _Toc32328182][bookmark: _Toc213227952][bookmark: _Toc116932406]法律、法规和规章
（1） [bookmark: _Hlk5097426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6月28日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正）； 
（4）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
（7）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
（8）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1〕591号）；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12）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75号）；
（13） 《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苏环发〔2023〕7号）；
（14） 《江苏省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办法》（2025年6月2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89号发布，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15） 《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评估规程》（苏环办〔2017〕87号）。
[bookmark: _Toc8149108][bookmark: _Toc32328183][bookmark: _Toc116932407][bookmark: _Toc213227953]有关预案、标准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1） [bookmark: _Hlk5097428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2） 《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苏政办函〔2020〕37号）；
（3） 《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苏政发〔2020〕6号）；
（4） 《南通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通政办发〔2020〕46号）。
（5） 《环境应急预案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境应急〔2019〕17号）；
（6）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公告：2018年 第1号）；
（7）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8）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
（9）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10） 《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2021年修正）；
（1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12） 《南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通政办发〔2020〕47号）；
（13） 《南通市内河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政办发〔2016〕54号）；
（14） 《南通市水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通政办发〔2019〕75号）；
（15） 《如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皋政办发〔2019〕157号）；
（16） 《如皋市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皋政办发〔2019〕158号）；
（17）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如皋环〔2019〕26号）；
（18） 《如皋市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24年3月）；
（19）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监测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皋环监测〔2024〕8号）。
[bookmark: _Toc116932408][bookmark: _Toc213227954][bookmark: _Toc8149109][bookmark: _Toc32328184]相关资料和文件
（1） 《省政府关于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苏政复〔2009〕2号）；
（2） 《省政府关于同意如皋市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苏政复〔2017〕94号）；
（3） 其他相关资料。
1.3 [bookmark: _Toc116932409][bookmark: _Toc213227955][bookmark: _Toc22653989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如皋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发生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等因素，导致风险物质进入长江长青沙饮用水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保护区或其上游的连接水体，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水质超标，影响或可能影响饮用水供水单位正常取水，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等事件的应对工作，包括预警监测、应急监测和报告、应急调度、后备水源应急供给等。
1.4 [bookmark: _Toc116932410][bookmark: _Toc226539892][bookmark: _Toc213227956]  预案衔接
本预案作为如皋市政府的专项应急预案独立编制，与如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组织指挥体系、信息报告、应急保障等方面进行衔接。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作为引发供水突发事件其中一个类别，当突发环境事件引起供水事件时，应相应启动如皋市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本预案适用范围外，按照事发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本预案适用范围内，或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迁移至本预案适用的范围时，按照本预案进行应急应对。本应急预案与上位预案和下位预案之间互为衔接，一旦发生下列事件时，同时启动相关预案并建立联动机制，各预案间衔接拓扑图如下所示：



图1.4-1  应急预案衔接图
1.5 [bookmark: _Toc116932411][bookmark: _Toc226539893][bookmark: _Toc213227957]  事件分级
依据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特别重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Ⅰ级）：指因上游受污染水过境、入江河流受污染、船舶运输污染、企业污染物偷排或事故排放、危险化学品贮罐区泄漏、港口码头危化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导致鹏鹞水厂水源水受到污染，水质指标严重超标（有一项以上监测指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标准，经水厂应急处理后仍未达到饮用水标准或存在明显异常气味、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取水或供水中断且存在人员伤亡的污染事件。
（2）重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Ⅱ级）：指因企业污染物偷排或事故排放、危险化学品储罐区泄漏、港口码头危化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导致水源地受污染，水质指标严重超标（有一项以上监测指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经水厂应急处理后仍未达到饮用水标准）或存在明显异常气味，需启用备用水源的污染事件。
（3）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指因船舶运输污染、企业污染物偷排或事故排放、危险化学品贮罐区泄漏、港口码头危化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导致水源所在的一级河道受污染的污染事件。
[bookmark: _Toc116932412]（4）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指因突发事件造成二级及三级以下河道大面积受污染，可能导致水源所在的一级河道受污染的事件。
1.6 [bookmark: _Toc226539894][bookmark: _Toc213227958]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加强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风险防范体系，将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工作落实在日常管理之中，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防范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供水安全。
（2）分类管理，属地为主
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事件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采取准确、有效的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职能作用，坚持属地为主，实行分级响应。
（3）平战结合，科学处置
积极做好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准备，加强培训演练，充分利用现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整合监测网络，引导鼓励实现一专多能，发挥经过专门培训的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13227959][bookmark: _Toc116932413][bookmark: _Toc226539895]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1.7 [bookmark: _Toc116932414][bookmark: _Toc226539896][bookmark: _Toc213227960]  组织体系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日常应急体系由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小组、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环境应急专家组组成，发生事故时，结合事件类型组成现场指挥部。
如皋市人民政府成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应急指挥小组”），统一领导协调饮用水源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应急指挥小组总指挥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可成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指挥工作。发生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重大（Ⅱ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时，根据现场处置情况将指挥权移交上级人民政府。
应急指挥小组下设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设在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Hlk114755927][bookmark: _Hlk118993182]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确定，主要包括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南通如皋海事处、市农业农村局、市融媒体中心、市卫生健康委、如皋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水务集团、市电信公司、市移动公司、市联通公司、市供电公司、市消防救援局、各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等。
1.8 [bookmark: _Toc213227961][bookmark: _Toc116932415][bookmark: _Toc226539897]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bookmark: _Toc8720337][bookmark: _Toc42691761][bookmark: _Toc116932416][bookmark: _Toc213227962]应急指挥小组
应急指挥小组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涉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体系建立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
（2）统一领导、指挥和组织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工作。
（3）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督促各成员单位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处置工作，在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进行决策，并做好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工作。
（4）统一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舆情处置工作。
（5）定期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
（6）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及维护工作。
[bookmark: _Toc213227963][bookmark: _Toc116932417]应急办公室
应急指挥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设在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职责如下：
（1）执行应急指挥小组的决定和指示。
（2）负责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的综合协调及相关组织管理工作。
（3）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综合管理系统，接收、汇总、分析水源地周边水文、水质、气象等有关饮用水源安全的各种重要信息，向应急指挥小组提出科学的处理建议。
（4）联系各成员单位，对其履行应急预案中的职责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5）承担组织编制、评估、修订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具体工作。
（6）加强与毗邻地区的联系，建立健全应急工作协作机制。
（7）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组。
[bookmark: _Toc8149119][bookmark: _Toc32328194][bookmark: _Toc213227964][bookmark: _Toc116932418]相关成员单位
相关成员单位职责见下表。

表2.2-1  各成员单位职责表
	[bookmark: _Hlk53083920]序号
	成员/协助机构
	职责和任务分工

	1 
	市政府办公室
	负责协调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传达市领导对饮用水源地环境应急工作的指示。

	2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统筹协调涉及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工作，负责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发布工作，负责信息发布平台的维护和更新。

	3 
	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如皋市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日常管理；协调电力部门、通信部门，保障应急救援的电力输送与电力设施安全以及通信畅通。

	4 
	市公安局
	牵头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及刑事犯罪人员的立案侦查；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公路（含高速）交通事故可能引发饮用水源地环境污染的信息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制定和实施抢险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污染的工作方案；负责突发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所在区域警戒，组织群众疏散工作，保障区域社会治安的稳定和道路交通的通畅。

	5 
	市民政局
	指导属地镇区街道做好受难居民的临时生活救助工作。

	6 
	市财政局
	组织调拨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建设和运行费用；做好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所需经费保障及监督工作。

	7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参与有关饮用水源地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救援工程规划、选址、方案会审以及项目建设；负责启用备用水源；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做好水源地事故引发环境污染事件的信息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

	8 
	市交通运输局
	组织和协调内河港口、码头突发事件和公路事故引发次生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负责内河通航水域交通管制工作，负责本市内河通航水域、内河港口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船舶防污监督管理工作。

	9 
	市水务局
	组织和协调内河港口、码头突发事件和公路交通事故引发次生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负责内河通航水域交通管制工作，负责本市内河通航水域、内河港口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船舶防污监督管理工作。

	10 
	如皋海事处
	组织开展因船舶引发的长江如皋段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等工作。

	11 
	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和协调由农业面源引发的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中农业生产的调查与评估等工作。

	12 
	市融媒体中心
	负责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发布工作，负责信息发布平台的维护和更新，配合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开展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作。

	13 
	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饮用水源地突发事件受伤（中毒）人员现场急救、转诊救治和卫生防疫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提出可能产生的疫情和防治信息。

	14 
	如皋生态环境局
	负责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源排查；负责组织开展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及时通报可能受影响的相邻县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醒采取预防措施；执行报告制度，及时向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和如皋市政府办公室报告，寻求上级部门援助；负责饮用水源地事故调查、定级，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责任追究；组织制定饮用水源地事故次生的环境恢复、生态修复工作方案；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15 
	市应急管理局
	指导协调开展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相关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协同开展生产安全事故等引发的次生生态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置，参与相关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16 
	市气象局
	负责气象卫星资料的分析和气象情况的监测，及时提供受污染区域气象条件分析和预测信息，分析气象条件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

	17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协助开展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开展紧急调水工作，组织相关自来水厂、城镇污水处理厂做好风险防范及应急供水等保障工作。

	18 
	市电信公司、市移动公司、市联通公司
	负责为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19 
	市供电公司
	日常供电设备维护、检修，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提供电力保障。

	20 
	市消防救援局
	负责火灾、爆炸以及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现场的抢险救援，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污染蔓延，实施救援后的洗消。

	21 
	各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参与组织和指挥本地区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负责协调解决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设备、车辆、物资等，组织发动当地群众投入救援工作，配合辖区内居民的疏散撤离等。


本预案未列出的其他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应急指挥小组的指令，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依法做好突发环境应急处置的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32328195][bookmark: _Toc116932419][bookmark: _Toc213227965]专家组
设立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其主要职责是：
[bookmark: _Hlk114756428]（1）为如皋市饮用水源安全提出中、长期规划建议。
（2）为如皋市饮用水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和应急处置提供意见和建议。
（3）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危害程度、演变规律等进行研判分析，提出应对方案、处置办法。
（4）向应急指挥小组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方案。
（5）对饮用水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置后的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1.9 [bookmark: _Toc226539898][bookmark: _Toc116932420][bookmark: _Toc213227966]  应急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213227967][bookmark: _Toc32328197][bookmark: _Toc116932421]机构组成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指挥小组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成立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以下简称“现场指挥部”），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指挥工作。发生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指挥小组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待上级人民政府到达后，将现场指挥权移交上级人民政府，并配合上级人民政府开展处置工作。
[bookmark: _Hlk103545600][bookmark: _Hlk101889472][bookmark: _Hlk103545557][bookmark: _Hlk103545571]现场指挥部由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南通如皋海事处、市农业农村局、市融媒体中心、市卫生健康委、如皋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水务集团、市电信公司、市移动公司、市联通公司、市供电公司、市消防救援局、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等负责同志组成。总指挥为市政府主要领导，副总指挥为分管副市长。
[bookmark: _Toc32328198][bookmark: _Toc213227968][bookmark: _Toc116932422]小组组成及职责
[bookmark: _Hlk103545669]现场指挥部根据事件类型及工作需要，设立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事故调查组、专家组等。其中：
[bookmark: _Hlk103545701][bookmark: _Hlk118993300][bookmark: _Hlk101889488]（1）应急处置组：由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牵头，如皋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南通如皋海事处、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农业农村局、鹏鹞水厂等联合组成。其中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污染源的排查，如皋市住建局会同专家组负责制订现场处置方案，指挥鹏鹞水厂进行应急处置工作；市水务局负责调度水利工程调水引流、引清释污等措施；市应急管理局协同组织指导由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事故次生的突发水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交通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内河救助打捞工作；南通如皋海事处负责组织实施长江如皋段水上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管理长江如皋段水上通航秩序；市公安局负责受污染水源地周边治安秩序管理；鹏鹞水务负责应急供水水质监测，无法监测的因子由如皋市监测站支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对饮用水污染所致疾病进行防治；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水产品和农产品保护工作。
（2）应急监测组：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牵头，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监测机构配合。负责污染物应急监测，确定污染物种类、影响范围、变化趋势等。
表2.3-1  应急监测分工表
	监测因子
	监测区域
	应急监测单位

	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挥发酚、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烯、顺式-1,2-二氯乙烯、三氯甲烷、1,2-二氯乙烷、苯、三氯乙烯、甲苯、四氯乙烯、氯苯、乙苯、苯乙烯、异丙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石油类、粪大肠菌群、氨氮、硫酸盐、总氮、生化需氧量、氯化物、铁、锰、硝酸盐
	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水质监测
	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

	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挥发酚、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烯、顺式-1,2-二氯乙烯、三氯甲烷、1,2-二氯乙烷、苯、三氯乙烯、甲苯、四氯乙烯、氯苯、乙苯、苯乙烯、异丙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石油类、粪大肠菌群、氨氮、硫酸盐、总氮、生化需氧量、氯化物、铁、锰、硝酸盐、铅、镉、镍、化学需氧量、铜、pH值、锌、氟化物、硫化物、银、钙、镁、钠、钾、铬、氰化物（易释放氰化物）、色度、透明度、悬浮物、六价铬、亚硝酸盐氮、总砷、汞、总铬、动植物油、离子表面活性剂、苯胺类、硒、甲醛、钙和镁总量（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矿化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四氯化碳、三溴甲烷
	保护区范围外的长江水域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


（3）医学救援组：由市卫健委牵头，市内医院公共卫生专业机构配合。负责制定伤员抢救方案，迅速组织急救人员开展抢救工作；及时对抢救方案提出调整、修订和补充意见等。
[bookmark: _Hlk49442952]（4）应急保障组：由如皋市应急管理局、如皋市发改委、如皋市住建局、如皋市公安局、如皋市交通局、如皋市消防救援局、如皋生态环境局组成，属地政府、如皋市民政局、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按照部门职责，组织调运事故救援所需物资和设备；如皋市供电公司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应急现场用电需求。
[bookmark: _Hlk49499278]（5）新闻宣传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市融媒体中心配合。主要负责把握全市的舆论导向，指导各新闻单位做好相关报道工作。
（6）社会稳定组：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和警戒维稳、交通疏导和人员疏散等工作。
（7）事故调查组：由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牵头，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配合，负责调查分析事件原因，并对责任单位或个人追偿恢复和重建的费用，提出处理意见。
（8）专家组：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确定，指导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26539899][bookmark: _Toc213227969][bookmark: _Toc116932423]  应急响应
本次应急预案应急响应流程图见下图。



图3-1  应急响应流程图

1.10 [bookmark: _Toc213227970][bookmark: _Toc116932424][bookmark: _Toc226539900]  预警
[bookmark: _Toc32328201][bookmark: _Toc213227971][bookmark: _Toc116932425][bookmark: _Toc8149124]信息收集与研判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应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加强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工作，开展对市备用水源预警信息、常规监测数据的收集、综合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对可能导致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研判。
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当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应急、交通、公安、住建、水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气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及时收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并报告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
通过日常监管渠道发现水质异常或群众举报、事故单位报告等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部门，应立即通知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接收到事件信息后，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第一时间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事件信息进行研判，必要时组织专家组进行会商，形成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后报应急指挥小组审批。
主要措施如下：
（1）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警信息网络。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测和预警信息反馈机制。各类事件的主要监测预警方式如下：
[bookmark: _Hlk49499885]①由交通事故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公安局、交通局、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道路视频监控系统；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日常巡查。
②上下游连接水域船舶污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交通局、南通如皋海事处负责）：水政巡查制度。
③由自然灾害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气象局负责）：气象站自动发布公告。
（2）加强重点区域环境风险监管巡查。重点关注固定源、流动源和非点源；①如公路、加油站等固定源；②如陆运、航运等流动源；③如耕地、生态缓冲带等非点源。
（3）加强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①在水源地取水口和预警断面安装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器要实行联网，实现水质数据实时共享；进一步提高水质监测自动化水平，增强水质污染变化预警能力和应急防范能力，实时监测部分水质指标。重点加强对原水的监测，并根据存在的安全隐患情况，提高对特征污染物的监测频率；发现饮用水源地水量、水质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时，应立即向市政府报告，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可能受到影响的供水单位。②监测工作必须按照国家有关监测规范与标准方法，严格执行质量管理规定与要求，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拓宽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渠道。①加强环境监测数据分析，合理利用预警断面。②密切关注舆情动态。及时获取并核实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报道的事件信息。
（5）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相关部门之间水源地突发事件信息的互通共享。当公安、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获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发生时，应及时告知应急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当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影响到相邻行政区域时，应做好通报工作。
（6）建立联动机制。加强与如皋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加强与毗邻市县环境应急管理部门的互动，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联动机制，协同高效处置各类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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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警分级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级与如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预警分级相互衔接，为提高效率、简化程序，将预警等级简化为红色（Ⅰ级预警）和橙色（Ⅱ级预警）两级预警。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和解除。
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但水源保护区或其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但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为橙色（Ⅱ级）预警；发布橙色（Ⅱ级）预警时，一般仅采取预警行动。
当污染物已进入（或出现在）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且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大、影响取水时，为红色（Ⅰ级）预警。
2.预警启动条件
按照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分为二级，分别为Ⅰ级预警（红色预警）、Ⅱ级预警（橙色预警），Ⅰ级为最高级别。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和解除。
（1）Ⅱ级橙色预警
①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保护区边界向连接水体上游上溯10km范围内的水域及分水岭内的陆域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
②通过监测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2小时流程范围内出现水体理化指标异常情况，包括：
A.水质监测指标异常；
B.水体感官性状异常，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
C.水体生态指标异常，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
③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致使生态破坏、少量人员中毒伤亡的或对长江可能造成污染，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较大生态破坏、较多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橙色预警。
（2）Ⅰ级红色预警
①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
②通过监测发现，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出现水体理化指标异常情况，包括：
A.水质监测指标异常；
B.水体感官性状异常，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
C.水体生态指标异常，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
③情况紧急，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生态破坏严重、众多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红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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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警发布
应急指挥小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橙色预警由如皋市人民政府发布；
红色预警按规定由上级人民政府直接发布和国务院授权发布。
（2）预警发布内容及途径
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应遵循“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分类管理、分级预警，及时无偿、规范发布”的原则，及时进行发布。预警信息发布后，应急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应立即作出响应，进入相应的应急工作状态，同时应依据已发布的预警级别，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预警信息内容：预警信息要素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水源地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内容。
预警信息发布途径：预警信息的发布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互联网、手机短信、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可能受影响地区的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和通信、广播、电视盲区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应当充分发挥基层信息员的作用，通过走街串巷、进村入户，采用有线广播、高音喇叭、鸣锣吹哨等传统手段传递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并提出有关个人生命健康防护和可能的人员疏散建议。
预警信息发布后，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保持通信畅通，加强监测和会商，及时上报预警响应措施的执行情况。
（3）预警信息调整及更新
应急指挥小组应加强对预警信息动态管理，根据事态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预警级别、更新预警信息内容，并重新发布、报告和通报有关情况。
（4）预警信息解除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或者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单位应当及时宣布终止预警，预警信息解除。
预警发布流程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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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预警发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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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预警状态后，可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3）应急准备。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加强环境监管，立即组织开展环境监测，适时掌握污染动态。通知自来水厂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等准备。
（4）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和应对工作。
（6）通知水源地周边及上下游相关地区的用水调度部门做好应急调度准备。
（7）根据水情、水质情况及时控制或关闭可能受污染的河或水库的有关涵闸、泵站。
（8）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9）通报地方政府，通知和发动群众储备饮用水。
[bookmark: _Toc116932429][bookmark: _Toc213227975][bookmark: _Toc8149128][bookmark: _Toc32328205]预警支持系统
（1）环境预警信息系统。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系统建设，实时提出应急响应平台建设内容。
（2）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市委宣传部、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完善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广播系统，建立健全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信息平台，并做好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
（3）环境应急资料库。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组织建立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物资数据库、应急处置技术库等应急资料库。完善应急物资调用机制。
1.11 [bookmark: _Toc213227976][bookmark: _Toc116932430][bookmark: _Toc226539901]  信息报告与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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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关部门或单位接到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立即通知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置，在跟踪了解情况的同时，尽快向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发出应急快报。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实行全天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一旦接到报告或信息，应在可能的情况下认真记录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2）事故类型：火灾、爆炸、泄漏（暂时状态、连续状态）；
（3）事故单位情况：名称、行业类型、企业规模等；
（4）事故污染物的种类、泄漏量、现场污染情况、污染持续的时间；
（5）事故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算；
（6）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定；
（7）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8）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相关事宜；
（9）事故的报告单位、报告人姓名和电话、报告时间。
值班人员将事故情况迅速报告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主任，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在对接报信息进行初步分析和评价后，及时报告应急指挥小组。
[bookmark: _Toc116932432][bookmark: _Toc213227978][bookmark: _Toc32328208][bookmark: _Toc8149131]内部信息报送
接报部门接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应急指挥小组及有关部门，保证应急处置信息的双向畅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信息要按照规定的范围进行传播和交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有关信息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后形成的信息和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随着应急处理的进展而发生变化的信息。
[bookmark: _Toc116932433][bookmark: _Toc213227979][bookmark: _Toc8149132][bookmark: _Toc32328209]信息报告内容
按照处置程序，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终报。初报要求“接报即报”，初报要“快”；续报要求“及 时续报”，续报要“准”；终报要求“结束终报”，终报要“全”。
（1）初报：
①事件基本情况：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伤亡情况、水源地受影响情况；
②已采取的措施：赶赴现场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情况、处置效果；
③监测情况：布点监测方案、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④下一步工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2）续报：
①事件最新进展：人员、环境受影响最新情况、事件重大变化情况、采取应对措施的效果；
②监测情况：取样监测的具体时间、监测结果超标情况；
③下一步工作：需进一步采取措施。
（3）处理结果报告：
即总结报告，包括处理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bookmark: _Toc116932434][bookmark: _Toc213227980][bookmark: _Toc32328210][bookmark: _Toc8149133]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应急指挥小组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应急指挥小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苏政办函〔2020〕3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如皋市人民政府应急要求，信息报送时限和程序如下：
（1）对初步认定为一般（Ⅳ级）或者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当立即向如皋市人民政府和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报告，由如皋市人民政府启动Ⅲ级或Ⅳ级应急响应。
（2）对初步认定为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当立即向如皋市人民政府、南通市生态环境局、省生态环境厅报告，紧急情况下可先采用电话报告，并在30分钟内报送书面信息。
[bookmark: _Toc213227981][bookmark: _Toc116932435][bookmark: _Toc32328211][bookmark: _Toc8149134]信息报送形式
如皋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报告格式见附件。通过传真或网络发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后要主动致电确认对方是否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
书面报告中应当说明如皋市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bookmark: _Toc116932436][bookmark: _Toc8149135][bookmark: _Toc213227982][bookmark: _Toc32328212]信息通报
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接报的有关部门应向如皋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通报的部门至少应包括生态环境、住建、卫健委、水利等部门；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和情景，还应通报消防（遇火灾爆炸）、交通（遇水上运输事故）、公安（遇火灾爆炸、道路运输事故）、应急（企业污染物泄漏）、农业农村（遇农业面源污染）等部门。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影响相邻行政区域的，如皋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通报相邻区域同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急指挥小组应将事件处理情况，损失情况，救援情况以规范格式向媒体公布，必要时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公众及媒体公布，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1.12 [bookmark: _Toc213227983][bookmark: _Toc226539902][bookmark: _Toc116932437]  事态研判
发布预警后，应急指挥小组总指挥按照本预案中涉及的各成员单位，迅速组建参加应急指挥的各个工作组，跟踪开展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内容：事故点下游沿河水利设施工程情况、判断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数量及种类性质、事故点下游水系分布（包括清洁水情况）、距离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
事态研判的结果，应作为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的重要基础。
1.13 [bookmark: _Toc226539903][bookmark: _Toc213227984][bookmark: _Toc116932438]  应急监测
应急监测由应急监测组完成，事故发生地企业提供事件相关的信息和地点，应急监测组负责进行监测。
事件处置初期，应急监测组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命令，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急监测组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应急监测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布点
①布点原则
采样断面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及其附近区域为主，同时必须注重人群和生活环境，重点关注对水源地的影响，并合理设置监测断面，以掌握污染发生地状况、反映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围。
对被突发环境事件所污染的地表水，应设置对照断面、控制断面、削减断面，尽可能以最少的断面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所需信息，同时考虑采样的可行性和方便性。
②布点方法
在事故发生地及其下游布点，同时在事故发生地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照断面，在水源地取水口必须设置采样断面。
③监测频次
A针对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固定源排放口附近水域、下游水源地附近水域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B针对流动、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事发区域下游水域、下游水源地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2）采样
①采样防护。采样和监测人员应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泄漏物的理化性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防毒口罩、耐酸碱防毒手套、防酸碱长筒靴等，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②采样频次的确定。主要根据现场污染状况确定。事故刚发生时，采样频次可适当增加，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采样频次。依据不同的环境区域功能和事件发生地的污染实际情况来确定。
（3）监测项目
A对于固定源污染，可以通过该固定源负责人了解可能产生的污染物信息来确定监测项目；
B对于流动源污染，可以通过询问当事人、查看运载记录或者从移动载体泄漏物中获得可能产生的污染物信息来确定监测项目；
C对于未知源污染，监测项目的确定须从事件的现场特征入手，结合事件周边的交通及地理环境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来确定监测项目。
必要时咨询专家意见。
（4）分析方法
具备现场监测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在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品送实验室监（复）测，以确认现场定性或定量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现场检测仪器和分析方法应参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标准，并做好质量控制和保证及记录工作。
（5）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
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数据处理。监测结果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第一时间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
（6）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
应急监测过程中的样品采集、现场监测、实验室监测、数据统计等环节，都应有质量控制措施，并对应急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7）监测数据的整理分析和上报
应本着及时、快速报送的原则，以电话、传真、监测快报等形式立即上报给现场应急指挥部，作为决策的依据。
1.14 [bookmark: _Toc226539904][bookmark: _Toc116932439][bookmark: _Toc213227985]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bookmark: _Toc8149139][bookmark: _Toc32328216][bookmark: _Toc116932440][bookmark: _Toc213227986]明确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应明确负责开展溯源分析的部门、责任人及工作程序。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
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有机类污染：重点排查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站，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尾水排放的异常情况。
（2）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站、畜禽养殖场（户）、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医疗场所等，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医疗废水处理及消毒设施的异常情况。
（3）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站、畜禽养殖场（户）、农村居民点，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医疗场所、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4）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果园种植园（户）、农田种植户、农灌退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5）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加油站、运输车辆、运输船舶、油气管线，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6）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重点排查危化品运输车辆等，调查上述流动源的异常情况。
[bookmark: _Toc116932441][bookmark: _Toc8149140][bookmark: _Toc32328217][bookmark: _Toc213227987]切断污染源
对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内的污染源，应明确负责实施切断污染源的部门、程序、方法及工作要点；对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外的污染源，按有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进行处置。
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关闭管道阀门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若无导流槽、应急池等装置时可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3）对水上船舶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利用运输船上储备的应急处置物资，主要采取救援打捞、油毡吸附、围油栏、闸坝拦截等方式，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4）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防止污染物在陆域蔓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5）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1.15 [bookmark: _Toc213227988][bookmark: _Toc116932442][bookmark: _Toc226539905]  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8149142][bookmark: _Toc116932443][bookmark: _Toc213227989][bookmark: _Toc32328219]响应分级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Ⅰ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较大（Ⅲ级响应）、一般（Ⅳ级响应）四个级别。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的，应及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预案。Ⅰ级响应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Ⅱ级响应由省政府启动应急预案，由市政府实施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发展，同时报请省政府，在省级应急领导机构指挥下开展处置工作；Ⅲ级响应由南通市政府组织实施；Ⅳ级响应由如皋市政府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8149143][bookmark: _Toc32328220][bookmark: _Toc213227990][bookmark: _Toc116932444]应急处置
为保障水源地水质和正常供水，应对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的突发环境事件，采取先分流后治理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针对不同类型污染源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如下：
（1）由固定源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切断和控制厂（场）内泄漏的有毒有害物料，防止泄漏物料进入外环境造成污染，立即做好消防废水、废液等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无法处置进入外环境的污染物时，如皋生态环境局要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如遇涉事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救援力量，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扩散，如皋生态环境局会同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对污染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如皋生态环境局迅速赶往现场，利用快速监测设备确定特征污染因子，提出现场处置建议，协调相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方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等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立即通知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做好启动水厂应急预案的准备，保证应急状态下出水水质达标。
（2）由流动源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当公路危化品运输车辆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交通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船舶运输泄漏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如皋生态环境局等立即进行现场勘察，通过向当事人询问、查看运载记录，或由如皋生态环境局利用应急监测设备等方法迅速判明危险化学品种类、危害程度、扩散方式。根据事故点地形地貌、气象条件，依据污染扩散模型，确定合理警戒区域。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对事件现场进行应急监测、扩散规律分析，明确污染边界，确定拦截范围。并协调政府部门根据污染物的特征，应急现场指挥部主要责任部门会同专家制定污染物减轻和消除方案，经应急现场指挥部确认后实施。可通过对污染物进行分段阻隔，并采用拦截、吸附（如活性炭吸附）、吸收等措施防止污染物扩散；通过采用中和、固化、沉淀、降解等措施减轻或消除污染。
（3）由非点源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水土流失、农田径流污染、渔业养殖等非点源引发突发环境事件，市农业农村局会同生态环境、水务、应急管理等部门处置因农业面源、渔业养殖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挥和协调由农业面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依法组织事故的调查和评估工作等。
[bookmark: _Toc8149144][bookmark: _Toc116932445][bookmark: _Toc213227991][bookmark: _Toc32328221]供水安全保障
当出现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在启动预警时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通知供水单位，并将应急监测信息通报至供水单位。供水单位在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期间，应确保正常供水，启用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供水。
1.16 [bookmark: _Toc213227992][bookmark: _Toc226539906][bookmark: _Toc116932446]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责任单位应该在应急指挥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按责任分工依据突发事件性质、类型、规模和危害程度启动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及调用预案，及时调拨应急物资和技术装备，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指导。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物资、场所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和相关责任部门负责提供相关处置方案并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环境污染事件所需应急物资的储备和协调供应，物资调集实行“就近调度”原则。市水务局负责当长江干流发生污染事件时，关闭污水管所经的沿江涵闸；当通江河道发生较大水污染事件时，关闭相应的控制建筑物，尽量减少对长江干流水体的污染。如皋生态环境局和相关责任部门负责提供相关处置方案并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如皋生态环境局应负责环境污染事件监测、调查、处置所需应急物资的储备和协调供应。
环境应急储备物资原则上实行有偿使用，紧急情况下实行“先征用、后结算”的办法。企业、事业、社会组织及市民的应急物资用于突发事件的处置，事后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补偿，补偿费用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首先由责任主体个人或单位承担；若无法明确或追究责任主体时，可由属地政府先行垫付，由牵头部门负责监督执行和落实。
其他物资、场所的征用，由市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负责。
1.17 [bookmark: _Toc213227993][bookmark: _Toc116932447][bookmark: _Toc226539907]  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现场应急指挥部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并针对舆情及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1.18 [bookmark: _Toc226539908][bookmark: _Toc116932448][bookmark: _Toc213227994]  响应终止
[bookmark: _Toc32328225][bookmark: _Toc213227995][bookmark: _Toc116932449][bookmark: _Toc8149148]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源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常取水时。
[bookmark: _Toc8149149][bookmark: _Toc213227996][bookmark: _Toc32328226][bookmark: _Toc116932450]应急终止的程序
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终止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专家组根据应急监测、应急调查、应急处置等报告情况，确认事件已具备应急终止条件后，依次报请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和应急指挥小组批准。
（2）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接到应急指挥小组的应急终止通知后，宣布终止应急状态，转入正常工作。
（3）必要时，由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事件应急终止的公告。
（4）应急终止后，有关部门应根据应急指挥小组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监测、监控和评估工作，直至本次事件的影响完全消除为止。


[bookmark: _Toc116932451][bookmark: _Toc213227997][bookmark: _Toc226539909]  后期工作
1.19 [bookmark: _Toc213227998][bookmark: _Toc116932452][bookmark: _Toc226539910]  后期防控
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应采取措施妥善、合法处置。事故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水污染物收容后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委托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理达标后排放；事故处置过程产生的固废污染物需妥善安全暂存，委托有能力处置单位妥善处置，若为危废须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1.20 [bookmark: _Toc116932453][bookmark: _Toc226539911][bookmark: _Toc213227999]  事件调查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组织开展事件调查工作，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评估事件影响，认定事件责任，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相关部门参加深度调查。
应急指挥小组应将事件处理情况，损失情况，救援情况以规范格式向媒体公布，由应急指挥小组指导根据事故发展需要组织专家组开展应急过程评价。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全过程的应对工作，进行全面客观地调查、分析、评估；针对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等建议。必要时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公众及媒体公布，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1.21 [bookmark: _Toc226539912][bookmark: _Toc213228000][bookmark: _Toc116932454]  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必要时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配合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并依法向有关政府报告，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等提供依据。
1.22 [bookmark: _Toc226539913][bookmark: _Toc116932455][bookmark: _Toc213228001]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213228002][bookmark: _Toc116932456]损害赔偿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组织有关专家对受灾情况进行科学评估，提出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饮用水源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根据评估结果和专家建议，如皋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恢复重建工作。
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伤害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规定给予抚恤，对紧急调集、征用的人力物力按规定给予补偿，做好安民、安抚、社会救助、理赔等工作。及时采取心理咨询、慰问等有效措施，消除突发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积极稳妥、认真细致地做好危机过后有关工作，弥补损失，消除影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落实应急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16932457][bookmark: _Toc213228003]水生态修复
针对不同环境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及持续时间等要素，分别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对污染的水源进行环境修复。
水生态修复技术包括“控源减污、基础生境改善、生态修复和重建、优化群落结构”四项技术措施。水体生态修复不仅包括开发、设计、建立和维持新的生态系统，还包括生态恢复、生态更新、生态控制等内容，同时充分利用水调度手段，使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达到持续的协调统一。其中生态修复和重建要注意：1.种植水生植物要选择适合的种类和品种并合理搭配；2.生态修复要选择适当时机；3.生态修复要创造适宜的生物生长环境；4.合理养殖水生动物；5.提倡乡土品种，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本地生态系统的侵害。6.优化群落结构。
水生态修复主要作用是通过保护、种植、养殖、繁殖适宜在水中生长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改善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增加水体的自净能力，消除或减轻水体污染。


[bookmark: _Toc213228004][bookmark: _Toc116932458][bookmark: _Toc226539914]  应急保障
1.23 [bookmark: _Toc116932459][bookmark: _Toc226539915][bookmark: _Toc213228005]  通讯与信息保障
各级有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系统、应急处置联动系统和预警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应急指挥小组和有关部门及现场各应急分队间的联络畅通。
1.24 [bookmark: _Toc116932460][bookmark: _Toc213228006][bookmark: _Toc226539916]  应急队伍保障
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并加强应急队伍的建设，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形成应急网络。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监测、防控等现场处置工作。
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保护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由相关专业队伍、单位和部门等组成，并成立应急救援队伍，包括工程技术组、环境监测组、应急处置组、安全警戒组、善后处理组等。应急救援队伍应经过专业的应急救援培训、训练及演练，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预备应急力量，保证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1.25 [bookmark: _Toc116932461][bookmark: _Toc226539917][bookmark: _Toc213228007]  应急资源保障
各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先进技术、装备、物资的储备研究工作，建立科学的应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有效防范应对。建立与其他省、市和地区之间的物资调剂供应渠道，以便需要时迅速调入应急物资；必要时，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动员和征用社会物资。
外部救援物资可依托市内备有应急物资的大型企业、南通市生态环境局以及临近的海安市，省内邻近的泰州市靖江市、苏州市张家港市。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以及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应建立处置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日常和战时两级物资储备，增加储备必要的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自身防护装备和物资，维护、保养好应急仪器和设备，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确保参加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时救助人员的自身安全，及时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扩散。
应急物资管理部门应定期检查应急药剂的保质期，及时更新药剂；定期对防护装备及设施进行养护与更新。针对不同应急物资的特性按照不同的存放规范进行存储安置。
1.26 [bookmark: _Toc213228008][bookmark: _Toc226539918][bookmark: _Toc116932462]  经费保障
用于如皋市长江长青沙水源地和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工作机构日常运行以及生态修复的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分级负担原则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1.27 [bookmark: _Toc213228009][bookmark: _Toc116932463][bookmark: _Toc226539919]  其他保障
在应急事件期间，如皋市人民政府及各成员单位应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保证社会稳定，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26539920][bookmark: _Toc213228010][bookmark: _Toc116932464]  附则
1.28 [bookmark: _Toc213228011][bookmark: _Toc226539921][bookmark: _Toc116932465]  名词术语
（1）突发环境事件
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2）环境风险单位
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生产、贮存、经营、使用、运输危险物品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
（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且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1000人）的在用、备用和规划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1.29 [bookmark: _Toc213228012][bookmark: _Toc116932466][bookmark: _Toc226539922]  预案解释权属
本预案由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1.30 [bookmark: _Toc213228013][bookmark: _Toc116932467][bookmark: _Toc226539923]  预案演练和修订
如皋市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应急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地方街道/乡镇政府、各水厂，积极参与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通过培训、演练，及时修订和完善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制定和日常管理，并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水环境的动态，及时组织修订、更新，并报市政府批准备案。
1.31 [bookmark: _Toc116932468][bookmark: _Toc226539924][bookmark: _Toc213228014]  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213228015][bookmark: _Toc116932469][bookmark: _Toc226539925]  附件
附件1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
附件2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部门成员及联系方式
附件3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
附件4  饮用水源地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一览表
附件5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附件6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登记表


[bookmark: _Toc116932470][bookmark: _Toc32328244]附件1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组织机构

总指挥：如皋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副总指挥：如皋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办公室主任：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局长
主要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
市发展改革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务局
如皋海事处
市农业农村局
市融媒体中心
市卫生健康委
如皋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气象局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市电信公司
市移动公司
市联通公司
市供电公司
市消防救援局
各街道办事处
各镇人民政府
鹏鹞水务

[bookmark: _Toc116932471][bookmark: _Toc32328245]附件2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相关部门及联系方式

	序号
	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1
	如皋市人民政府
	0513-87658185

	2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
	0513-87533883

	3
	如皋市委宣传部
	0513-87658152

	4
	如皋市发展改革委
	0513-87651082

	5
	如皋市公安局
	0513-87316000

	6
	如皋市民政局
	0513-87658463

	7
	如皋市财政局
	0513-87623851

	8
	如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513-87512496

	9
	如皋市交通运输局
	0513-87539008

	10
	如皋市水务局
	0513-87199032

	11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0513-87280412

	12
	如皋市卫生健康委
	0513-87513659

	13
	如皋市应急管理局
	0513-87199130

	14
	如皋市气象局
	0513-87652683

	15
	南通如皋海事处
	0513-87586185

	16
	如皋市消防救援局
	0513-87533058

	17
	如城街道
	0513-87651759

	18
	城南街道
	0513-87651759

	19
	城北街道
	0513-87651759

	20
	长江镇
	0513-87581050

	21
	东城镇
	0513-87541030

	22
	丁堰镇
	0513-88567408

	23
	白蒲镇
	0513-88576504

	24
	下原镇
	0513-87718666

	25
	九华镇
	0513-87575719

	26
	石庄镇
	0513-87561090

	27
	吴窑镇
	0513-87946035

	28
	江安镇
	0513-87596486

	29
	搬经镇
	0513-88501010

	30
	磨头镇
	0513-88591001



[bookmark: _Toc116932472]附件3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专家库

	序号
	姓名
	现从事专业
	职称
	联系方式

	1
	陈  豪
	化工工业安全、环境保护
	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
	18951308850

	2
	崔伟伟
	安全、环保
	注册安全工程师
	15706271352

	3
	葛  刚
	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咨询服务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师
	13962918926

	4
	葛卫兵
	生态环境执法、环境安全应急、核与辐射执法
	工程师
	15051283546

	5
	郭益峰
	生态环境监测监控
	工程师
	13912410193

	6
	杭仕荣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862932692

	7
	黄海啸
	环境监测、应急监测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师、注册环保工程师
	13962861533

	8
	李  政
	安全环保管理
	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
	13646260158

	9
	李益群
	水环境攻坚
	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注册环评工程师
	13921681386

	10
	刘伯健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8912208071

	11
	乔启成
	环境保护
	副教授、清洁生产审核师、环境监理工程师
	15962992419

	12
	陶玉梅
	项目立项咨询、项目环评咨询
	高级工程师
	13584636025

	13
	王爱华
	投资咨询、环评申报咨询、环保安全咨询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评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安全评价师
	18912208108

	14
	杨春和
	环境工程技术
	教授、清洁生产审核师、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
	13275298498

	15
	支蓉蓉
	环境管理、现场执法
	高级工程师
	13626278128

	16
	朱正宏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706298282

	17
	朱爱华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921608532

	18
	李森
	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
	高级工程师、注册环评工程师
	18912208002



[bookmark: _Toc116932474][bookmark: _Toc32328248]附件4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一览表

	序号
	风险防控措施

	1
	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农业面源排入备用饮用水源地的巡查，负责指导相关种植养殖活动。

	2
	如皋生态环境局加强水源地保护区及上游农业面源污染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对备用水源水质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并报告备用水源水质发展趋势和污染物变化情况。

	3
	市卫健委加强督察，并建立备用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资源动态数据库，根据应急需要，制定医疗卫生设备、物资调度方案。

	4
	市生态环境局同相关部门一起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适当位置，逐步建立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对水源污染事件进行预警。

	/
	应急措施

	1
	污染源排查和切断：如皋生态环境局迅速赶往现场，利用快速监测设备确定特征污染因子。市水务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如皋生态环境局根据特征污染及周边水系特征，排查流域内可能受污染的河道、沟渠，通过采取拦截、筑坝等措施切断污染源。

	2
	确定污染范围及趋势：如皋生态环境局应做好事件现场的应急监测、扩散规律分析，明确污染边界，确定拦截范围。

	3
	物资调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成员单位应在应急指挥小组的统一指挥下，启动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及调用预案，及时调拨应急物资和技术装备，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指导。

	4
	减轻与消除污染：根据污染物的特征，通过对污染物进行分段阻隔，并采用拦截、吸附（如活性炭吸附）、吸收等措施防止污染物扩散；通过采用中和、固化、沉淀、降解等措施减轻或消除污染。

	5
	应急监测：由如皋生态环境局负责制订应急监测方案，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第一时间制订应急监测方案，对污染物质的种类、浓度、影响范围进行监测，并对监测数据审核和汇总分析，判断突发环境事件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危害，为现场处置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6
	后期处置：应急工作结束后，在应急指挥小组的指导下，各成员单位应积极配合做好善后处置、调查、损害评估、责任追偿和恢复重建等工作，并由如皋生态环境局及时总结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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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32328249][bookmark: _Toc116932475]附件5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报告表

报送单位：                             报告单位：（盖章）
报告时间：                             签发：
	事件名称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污染物种类
	

	事故简况
（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
	











	已采取的措施
（赶赴现场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情况、处置效果）
	






	下一步工作
（需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备注
	




报告人：                           电话：                      手机：
[bookmark: _Toc32328250]

[bookmark: _Toc116932476]附件6  
如皋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登记表

报告单位（人、电话）：                    报告时间：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污染物种类
	

	事故简况

	






















	备注
	





接报人：                         电话：                       手机：

填写登记表要求：接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除应记录来电人员姓名、联系电话、时间、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外，还应尽可能询问和记录事故类别、污染范围、污染程度、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先期处置情况等相关信息。


    （此页无正文）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人民团体。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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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南通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如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预案
如皋市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如皋市政府其他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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